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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考資格

依據國民體能指導員授證辦法規定，年滿二十歲以上，並符合下列資格者，得參加各級國民體能指導員之檢定：

（一）初級國民體能指導員：具高中、職以上學歷或同等學力資格者。

（二）中級國民體能指導員：取得初級國民體能指導員資格並具三年以上指導經驗，或體育運動相關系所畢業者（詳如附表一）。

（三）具備有效期限內(民國100年4月30日)CPR心肺復甦術急救術合格者。若無CPR心肺復甦術急救術合格者，則至遲須於5月20日前取得證書。
國民體能指導員授證辦法第五條規定曾犯下列各罪之一，經判刑確定者，不得參加國民體能指導員檢定考試：

1.妨害性自主罪。

2.殺人罪。

3.傷害罪，但屬過失犯者，不在此限。

4.煙毒罪或違反麻醉藥品之管理。

二、重要日期

	事項
	日期
	備註

	簡章公告
	1/20
	網路公告

	報名
	3/15-3/20止
	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寄發准考證
	4/4
	請附回郵掛號信封乙個

	檢定考試
	4/9

4/10
	初級

中級

	放榜
	4/25
	網路公告

	證書發放
	5/2-5/6止
	可自取或郵寄
(CPR合格證書後補者，於5/15-5/20發放證書)


三、報名日期

3月15日起至3月20日

＊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四、簡章公告

報名簡章以網路方式公告，網址如下：

（一）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http://ath.ntsu.edu.tw
（二）行政院體育委員會：http://www.ncpfs.gov.tw 
五、報名手續

（一）報名一律採通訊方式辦理，報名資料未齊全者，不予受理報名，亦不退件。

（二）請上網下載報名表及附件，填妥後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掛號郵寄至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 99年國民體能指導員授證檢定試務工作小組。。
（三）請以正楷詳細填寫簡章所附報名表（附表二），浮貼本人最近三個月內二吋脫帽正面半身相片，照片背面請書寫姓名以免遺失；共一式三張（照片非一式者，不予受理報名）及身分證明文件正面與反面影本各一份，貼妥於報名表。

（四）檢定費一律採郵政匯票，初級國民體能指導員為新台幣參仟元整，中級國民體能指導員為新台幣肆仟元整，請至郵局購買郵政匯票【戶名：國立體育大學】，並隨報名表寄送。
（五）請自備中型回郵掛號信封一個，請填妥正確收件人之姓名、收件地址及郵遞區號，以及貼妥25元掛號郵票；此回郵信封為寄發准考證之用，應考當日請務必攜帶准考證應試。

（六）畢業證書或學經歷證明文件影本乙份（需加蓋原畢業學校證明戳印，否則不予受理報名）。

（七）身體狀況調查表切結書（附表三）填寫完整，並與報名表一同寄送。

（八）報名所需各項資料表依下列順序整理並以黑色長尾夾固定後，平放裝入信封後，以掛號方式郵寄至【33301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250號】，註明「運動保健學系 99年國民體能指導員授證檢定試務工作小組」收。裝袋順序如下：

1.「報名表」乙份【CPR證書最遲需於5/15-20繳交，否則即便通過考試，也一律不發給證書】
2.「中型回郵掛號信封」乙個（寄發准考證用）

3.「學經歷證明文件」影本

4.「身體狀況調查表」切結書
5.郵政匯票

六、檢定考試日期、時間

＊詳細時間表將於網站上公佈，請上網查詢。

· 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http://ath.ntsu.edu.tw
·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http://www.ncpfs.gov.tw 
（一）初級：4月9日(星期六)
	上午（學科）
	下午（術科）

	7：20
	7:40-9:00
	9:10-10:30
	10:40-12:00
	1:30開始

	預備
	運動生理學概論、
人類發展與老化概論
	病理生理學與危險因子概論、
人類行為心理概論
	營養與體重控制概論、
緊急事件處理及安全概論
	檢定項目

詳如第3頁


（二）中級：4月10日(星期日) 
	上午（學科）
	下午（術科）

	7：10
	7:30-8:30
	8:40-9:40
	9:50-10:50
	11:00-12:00
	1:30開始

	預備
	功能解剖及生物力學、運動生理學、營養與體重控制
	病理生理學與危險因子、緊急事件處理及安全
	人類發展與老化、人類行為心理
	健康評估與體適能測試、運動計畫設計與管理、特殊族群的運動指導
	檢定項目

詳如第3頁


七、學科、術科考試地點

    地點：國立體育大學

    地址：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250號

    ＊詳細考試教室資訊將陸續在網站公佈，請考生密切注意。

八、國民體能指導員檢定科目表
九、學科筆試檢定注意事項

（一）學科考試開始後15分鐘內不得入內，最早不得20分鐘出場。

（二）學科筆試採有標準答案之選擇題題型命題。

（三）請自行準備應試文具包括藍或黑色原子筆、2B鉛筆及其他所需文具。

（四）書籍、電子計算機、電子通訊產品及任何妨礙考試公平之物品均不
得攜入考場。

（五）應考時請攜帶准考證及身分證明文件至指定地點參加學科筆試。

（六）未攜帶准考證者，不得進入考場應試。

（七）考試相關訊息請詳見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網站(網址：http://ath.ntsu.edu.tw)，或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網站（網址：http://www.ncpfs.gov.tw）。
十、術科測驗檢定注意事項

（一）應考者請於規定時間持准考證及身分證明文件至指定地點等候通知，未依規定時間進入指定地點，視同放棄術科測驗之應試資格。

（二）未攜帶准考證者，不得進入考場應試。

（三）進入指定試場前，應將個人隨身物品、背包、電子計算機及電子通訊產品置於指定地點，不得攜入考場。

（四）應試者由專人帶領至術科測驗試場靜候通知，請勿交談或離開座位，未完成術科測驗者不得離場，如有違規，取消術科測驗之應試資格。

（五）考試結束後，應試者請勿在現場逗留，並勿與其他應試者討論考試內容。
（六）考試相關訊息請詳見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網站(網址：http://ath.ntsu.edu.tw)，或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網站（網址：http://www.ncpfs.gov.tw）。
十一、放榜

檢定結果定於4月25日於網站公佈。

榜單相關訊息，請詳見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網站(網址：http://ath.ntsu.edu.tw)，或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網站（網址：http://www.ncpfs.gov.tw）。
十二、成績複查

（一）一律採通訊方式辦理。

（二）考生對成績有疑義時，得於成績公佈當天提出學、術科複查申請(附表四)。

（三）複查後相關處理辦法，如下:

1.補登及格資格。

（合格者，請依照國民體能指導員授證辦法第十條繳交證照費用新台幣伍佰元整）

2.取消及格資格。

（四）複查結果不另函通知，僅於網站上公佈複查結果，請考生自行上網查詢。

十三、檢定合格者證照發放與繳費

（一）證照發放：

請於報名表上勾選証照發放方試(分自取及郵寄兩種方式)，自取者須攜帶身分證明文件親至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領取。

（二）繳費：

依據國民體能指導員授證辦法第十條，合格證照費用每件新台幣伍佰元整。費用繳交請先至郵局購買郵政匯票【戶名：國立體育大學】，自取者現場繳交；郵寄領取者，請將郵政匯票併同回郵信封寄至【33301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250號】，註明「運動保健學系 99年國民體能指導員授證檢定試務工作小組」收。

十四、學科、術科考場資訊(詳見第12頁)
考試地點：國立體育大學
1.國立體育大學至林口長庚醫院或省道縱貫公路（龜山）各約5公里。
2.如需住宿「樸園」，訂宿專線：（03）3974231-3轉9

3.三重客運電話：（02）2988-2133

4.桃園客運電話：（03）375-3711

5.林口長庚醫院電話：（03）328-1200

十五、其他注意事項

（一）應考者之各項資料表件如有偽造、變造、假冒、冒用或不實者，取消應試與錄取資格，並應負法律責任。

（二）考生違反試場內外違規舞弊者之處分，依考試規則處理。（附件一）

（三）考試遇有嚴重地震時，請遵循注意事項辦理。（附件二）

（四）如有其他疑問請電（03）3283201轉2434蔡老師或2302楊老師。
附表一 體育運動相關系所：

	學校名稱
	系所

	國立臺北大學
	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運動與健康管理研究所

	國立嘉義大學
	體育學系暨碩士班

	國立中正大學
	運動休閒研究所

	國立臺南大學
	體育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研究所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
	運動與休閒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運動教練研究所、體育學系、國術學系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體育研究所

	真理大學
	運動管理學系、運動資訊傳播學系、運動事業學系、水域運動休閒學系

	大葉大學
	運動事業管理系

	明道管理學院
	休閒保健學系

	長榮大學
	運動休閒管理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運動休閒研究所、運動競技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應用運動科學研究所、運動健康研究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學校名稱
	系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研究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保健學系

	中國科技大學
	休閒管理學系

	聖約翰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與健康管理學系

	明新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運動管理系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建國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休閒保健管理系、運動管理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樹德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

	正修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大仁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研究所、教練研究所、運動科學研究所、運動技術研究所、運動保健學系、球類運動技術學系、陸上運動技術學系、休閒產業經營學系、適應體育學系、體育推廣學系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國立金門技術學院
	運動與休閒系

	北臺灣科學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
	海洋運動休閒系

	致理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學校名稱
	系所

	德霖技術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大同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吳鳳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永達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美和技術學院
	休閒運動保健系

	大漢技術學院
	休閒運動管理系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運動健康休閒系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體育研究所、運動教育研究所、運動科學研究所、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運動技術研究所、陸上運動學系、球類運動學系、技擊運動學系、水上運動學系、舞蹈學系、體育與健康學系、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體育學系、競技運動學系、體育舞蹈學系、休閒運動研究所、運動健康科學系、運動管理學系

	國立臺北護理學院
	運動保健學系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其他未列之體育運動相關系所畢業考生，資格如有疑義交由工作小組會議認定。

附表二 報名表

99年國民體能指導員授證檢定考試報名表

	姓名：
	＊請浮貼一式三張本人三個月內兩吋脫帽半身相片，照片背後請寫上中文姓名，以免遺失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男  □女
	

	身分證字號：
	

	畢業學校：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或傳真：（為了您的權益，請填寫可確實聯絡到的號碼）

電話：                         傳真：

	請勾選考試級別：

□初級，新台幣叁仟元整       □中級，新台幣肆仟元整

	請勾選証書發放方式：

□親至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領取（5月2日至5月6日止）。
□郵寄。

	【請黏貼身分證影本正面】
	【請黏貼身分證影本反面】

	【請黏貼CPR合格證明影本正面】
※若尚未取得CPR心肺復甦術急救術合格者，則至遲須於5月20日前將該證繳交至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99年國民體能指導員授證檢定試務工作小組。
	【請黏貼CPR合格證明影本反面】


為了您的權益，以上資料請以正楷書寫，感謝您！

本人，以下簽名者，證明上列各項均填寫無誤，並願遵守所有規定。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表三 身體狀況調查表切結書
身體狀況調查表

【The Physical Activity Readiness Questionnaire PAR-Q（revised 1994）】

請您先填寫這一份PAR-Q，這一份問卷結果可能決定您在開始從事身體活動前，是否應該先徵求醫師的意見。
請用您的常識，以謹慎、誠實的態度（勾選）下列問題：

	內容
	是
	否

	醫生是否曾經說過您有心臟方面的毛病，而且只能從事醫生建議的運動。
	
	

	當您從事身體活動時，是否會感覺胸口疼痛? 
	
	

	在上幾個月裡，您是否曾在沒有從事任何身體活動時仍感覺胸口疼痛。
	
	

	您是否曾昏倒或因頭暈而失去平衡過? 
	
	

	您是否有骨骼或關節方面的問題，會因改變身體活動而更形嚴重? 
	
	

	您目前是否正在服用醫生所開的血壓藥或心臟病藥物? 
	
	

	您是否知道自己有任何其他不能從事身體活動的原因? 
	
	

	您是否已懷孕?
	
	


· 如果在您的回答中，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答案為〝是〞----

那麼我們建議請您：

在做體適能評估或增加運動量之前先徵詢醫生的意見，特別要向醫生提到本問卷中答”是”的項目。

· 如果您對七個問題的回答都為〝否〞----

則您可以：

開始從事較多身體活動，從較緩和的身體活動開始，然後再逐漸增加，這是最容易又安全的方法。

	注意：我已閱讀、瞭解並填寫完本問卷，我原有的疑問均得到滿意的解答。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監護人(18歲以下須由父母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  
見證人：______________  


© Canadian Society for Exercise Physiology:
( Supported by: Health Canada )

附表四 成績複查申請表

成績複查申請表

	姓   名：

	級   別：□初級            □中級

	複查結果：（此欄由工作人員填寫）

    □經複查，成績無誤

    □經複查，補登及格資格

    □經複查，取消及格資格


· 此表填妥後請郵寄至【33301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250號】，註明「運動保健學系 99年國民體能指導員授證檢定試務工作小組」收。
· 複查結果請至國立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網站(http://ath.ntsu.edu.tw)，或行政院體育委員會（www.ncpfs.gov.tw ）查詢。

附件一 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

1、 考生須按規定時間入場：
學科遲到15分鐘者不得入場；已入場應試者，20分鐘內不得出場。
術科請於指定時間報到，並由專門人員引導進入試場。

2、 考生應試時，請攜帶「准考證」及「國民身分證」正本（國民身分證得以有效期限內之護照或駕照正本代替），以備查驗。

3、 考生應按編定座號入座，作答前先檢查答案卷、准考證、座位三者之間號碼是否相同，如有不同，應即舉手請監考人員處理。

4、 考生須遵循監考人員的指示配合核對相片與考生身分，監考人員認為有必要時，得請考生配合簽名，考生不得拒絕，亦不得請求加分或延長時間。

5、 各科答案卷採電腦閱卷，限用2B鉛筆書寫。

6、 考生除前條規定必用之文具及橡皮擦、無色透明無文字墊板、直尺外，不得攜帶任何有計算、記憶、收發訊息功能及有礙公共安寧、考試公平之各類鐘錶、電子寵物等器材入場。有關個人之醫療器材如助聽器等，須事先報備並經檢查方可使用。

7、 考生在考試進行中，發現試題印刷不清時，得舉手請監考人員處理，但不得要求解釋題意。如答案卷不慎掉落，應舉手通知監考人員後再行撿拾。

8、 考生應在答案卷上規定作答範圍內書寫答案。

9、 考生不得左顧右盼、相互交談、意圖窺視、抄襲他人答案或便利他人窺視答案。

10、 考生不得有傳遞、夾帶、交換答案卷；自誦或以暗號告知他人答案或以答案卷、試題紙供他人窺視抄襲等舞弊情事。
11、 考生不得撕去或竄改答案卷上之座位號碼及條碼，將答案卷污損、摺疊、捲角、撕毀、或作任何與答案無關之文字符號。
12、 考生不得在試場內吸煙或擾亂試場秩序影響他人作答。
13、 考生完卷後一經離座，應即將答案卷與試題併交監考人員驗收，不得再行修改答案。
14、 考生於每節考試時間終了鈴（鐘）聲響畢後，應立即停止作答，靜候監考人員收取答案卷。
15、 考生不得在試題紙、答案卷範圍外書寫，並不得將試題、答案卷攜出場外。
16、 考生已交卷出場後，不得在試場附近逗留或高聲喧嘩、宣讀答案或以其他方式指示場內考生作答。
17、 考生不得請人頂替或偽造證件混入試場應試。
18、 考生不得有威脅其他考生幫助其舞弊，或威脅監考人員之言行。
19、 考生答案卷若有遺失，應於接到補考通知後，即行到場補考。
20、 書籍、電子計算機、電子通訊產品及任何妨礙考試公平之物品均不得攜入考場。
21、 考生如有本辦法未列之其他舞弊或不當意圖之行為者，得由監考或試務人員予以登記提請檢定試務委員會，依其情節輕重予以適當處置。

附件二 考試遇嚴重地震時考生注意事項

一、考試時遇有嚴重地震時，由試場監試人員負責宣佈後，考生應立即停止考試，並將試題及試卷放置座位上，並退出試場，各自疏散，試卷及試題絕對不得私自攜帶出考場，一律由監試人員收齊後送交試務人員辦公室。 
二、各科考試後未過十五分鐘發生嚴重地震則全部重考，已過五十分鐘則不再重考，即憑已考之考卷評定成績，為實際考試成績，由檢定試務委員會通知該   科目閱卷委員，以供參考。
三、嚴重地震解除後各節考試，仍照規定時間舉行，若為空襲警報或地震解除距考試開始時間不足一小時者，則該節考試延至空襲警報或地震解除一小時開   始，次一節考試亦依次順延。 

四、嚴重地震期間缺考之科目，由緊急應變小組另行公告日期補考。

五、因嚴重地震應重考或補考的科目，應於全部科目依照日程考畢後舉行補考，時間將另行公告。

附件三 國立體育大學位置暨公車時刻表
一、校址：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一路250號 

二、搭車

(一)三重客運(各班次路線，請參閱三重客運公司網址http://www.sanchung-bus.com.tw/)

	路線名稱
	可搭車地點

(行經路線請參閱上述網址)
	班車時間
	備註

	長庚大學-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

行天宮
	尖峰10-15分鐘

離峰20-30分鐘
	可至本校下車

	公西-北門
	北門站(台北)

台北後車站
	尖峰30分鐘

離峰60分鐘
	請至林口長庚醫院下車，搭乘接駁車至長庚大學後，步行至本校

	公西－板橋
	板橋車站

新莊國中
	尖峰7-12分鐘

離峰15-20分鐘
	


(二)桃園客運公司
1.經大埔至體育學院

(1)行經路線：桃園﹝復興路泰一電氣﹞→東山里→桃農→青果中心→頂興路口→恆隆工廠→陸光二村→△龜山→大同路口→地磅→龍廷社區→水源地→裕元紡織→儲水池→舊路坑→△中央造幣廠→舊路橋→北天宮→集會地→陳厝→西勢湖→大埔橋→振天宮→△大埔→水井埔→德隆→牛角坡→邦坡→體育大學→志清湖

(2)桃園發車時刻：9:23、12:17

(3)體育大學志清湖發車時刻(回程)：9:48、13:07

2.桃園火車站→長庚醫院：6:00開始，每隔10分鐘一班車。

(三)長庚醫院交通車：台北長庚醫院→林口長庚醫院：每隔15分鐘一班車。（若到林口長庚醫院後可搭乘接駁車至長庚大學後，步行約10分鐘至本校）

三、搭乘高鐵：到達桃園高鐵站須搭乘客運至桃園火車站後，轉搭桃園客運至長庚醫院或本校。

四、自行開車：請下中山高速公路「龜山、林口」交流道(文化一路)後，直行文化一路至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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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1.國立體育大學至林口長庚醫院或省道縱貫公路（龜山）各約5公里。
2.如需住宿「樸園」，訂宿專線：（03）3974231-3轉9

3.三重客運電話：（02）2988-2133
4.桃園客運電話：（03）375-3711
5.林口長庚醫院電話：
（03）328-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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